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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山县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引进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蒙战略，进一步加大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

引进力度，积极促进本地籍人才回流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

第一章 引进范围、对象和方式

第一条 我县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，是指我县经济社会发展

重点领域、行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，包含通过调动和招录等途径

来蒙工作且符合我县发展需要的《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目录》中

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高校应届、历届毕业生。《高层次（紧

缺）人才目录》及引进的名额由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草拟，并根据每年的实际需求公布。引进对象的基本条件是具

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具

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，年龄在 40周岁及以下，特别

紧缺的专业人才年龄可适当放宽至 45周岁。

第二条 引进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主要对象具体分为以下几类：

（一）曾在国内外大中型企业、社会机构、科研机构、教育

单位担任中层管理以上职务并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取得良好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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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经济效益或获得良好社会声誉的管理人才。

（二）符合《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目录》并具有全日制普通

高校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研究生、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

科学历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。

（三）教育、卫生行业获得高校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全日制本

科毕业生；其他行业获得“211工程”高校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全日

制本科毕业生或中级职称（部分紧缺专业可适当放宽条件）人员。

（四）参加县“青年人才助力工程”项目并获得两次以上（含

两次）优秀等次，且经县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优秀高校

毕业生。

（五）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其他类型人才。

此外，自本办法出台后，我县各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求自

主引进的属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，经县委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审议，也可认定为我县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。

第三条 引进人才的方式：

（一）县委人才办牵头组织，统一招录引进人才后，再按人

岗相适原则分配到相关单位。

（二）由用人单位向县委人才办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会同县

委人才办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开展招录引进工作。

第二章 政治待遇

第四条 引进到我县工作的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，享受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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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待遇：

（一）通过与我县事业单位签约录用的，直接成为我县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，并可以继续报考我县公务员。

（二）引进到我县的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，属于全额事业编

制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为管理岗位或者专业技术岗位。

（三）定为管理岗位的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，按以下原则确

定岗位级别：

1.具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可

以聘用到管理七级或相当于管理七级的岗位。

2.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可

以聘用到管理八级或相当于管理八级的岗位，不受岗位设置比例

限制。

3.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按相关规定确定岗位级别。

（四）定为专业技术岗位的高层次（紧缺）专业人才，按以

下原则享受待遇：

1.进入事业单位的新录用人员试用期满转正定职即可聘任

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，不受岗位设置比例限制。

2.调入到我县事业单位工作，原已有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，

按不低于原职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，不受岗位设置比例限制。

（五）调入到我县国有企业工作，原已有工作经历及职务（职

称）与级别的，其任职、定级不低于原来的职务（职称）与级别。

（六）从非国有企业引进到我县国有企业工作的，原有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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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级别，可以按照企业的规模大小来比照（就高不就低）。按照

国家统计局最新的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》确定。

（七）以上人员实行一年试用期，任职、定级属破格提拔的

需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。

第三章 其他待遇

第五条 随迁配偶原来有工作单位的，在有职位空缺的前提

下，参照相应的单位和职务安排工作。配偶同为引进对象的，按

对应条件享受相关待遇。

第六条 随迁子女的入托和入学，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

可在全县范围内优先择校就读，由县教育部门负责落实。

第七条 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，解除所签协议。

第八条 引进人才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必须为

所引进的专业对应的、与其工作岗位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职称或执

业资格。

第九条 鼓励人才通过自身努力提升个人专业技能。在人才

引进的 5年内，获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或专业技术职称变动的、

获得执业资格或执业资格提升的，按新资格证书载明的日期享受

新的待遇标准。

第十条 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是指引进时符合我县当年发布

的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目录，且准备安排到相应紧缺岗位工作的

人才。引进对象是否符合享受本办法相关待遇资格，由县委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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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后，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认定。

第十一条 《高层次（紧缺）人才目录》自本《办法》发文

日起，由县委人才办牵头，在全县范围内每两年集中征集一次，

并进行动态更新调整。

第十二条 按此规定引进的人才，在聘用时用人单位必须与

被聘人员签订相关聘用劳动合同，被聘用人员必须按合同要求在

聘用单位服务至期满，途中不能以任何理由、借口申请离退职，

服务期未满离岗的按合同违约处理，被聘人员需要支付违约金 2

万元，退还的违约金由用人单位收取后上缴县财政，作为今后人

才招录经费。如无正当事由拒不履行违约责任的，由蒙山县人民

政府下发《蒙山县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违约失信通

报》，并放入该招聘人员人事档案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新引进到蒙山县事业单位和国

有企业工作的上述对象。本办法实施前已是蒙山县范围内的机

关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编在职人员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我县原有的人才引进政策与本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中直、区直、市直驻蒙各单位，驻蒙部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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